附件4
10.4北京市健身房隐患自查清单（2026年度版）
	编号
	隐患分类
	自查内容
	自查标准
	设置依据
	备注

	
	“一类”隐患
	“二类”隐患
	
	
	
	

	04.1.01.001
	基础资料类
	资质证照类
	未取得有效的营业执照或超范围经营。
	市场主体应当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关闭停业，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四十三条
	

	04.1.02.002
	
	机构及人员配备类
	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一）从业人员总数超过3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按照不少于从业人员总数0.5%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且最低不得少于3人；
（二）从业人员总数超过100人且在30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不少于2人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三）从业人员总数在10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委托依法设立的安全生产技术、管理服务机构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十二条
	

	04.1.03.003
	
	责任制类
	未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五条、二十一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四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三、四条
	

	04.1.03.004
	
	
	安全生产责任制内容不全、不符合实际。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车间和班组负责人、其他从业人员等全体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安全生产奖励和惩罚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五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二十五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三、十四、十六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三、四、五、六条
	

	04.1.04.005
	
	制度类
	未制定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应当组织制定下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一）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
（二）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
（四）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备和设施的安全管理制度；
（五）安全生产资金投入或者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制度；
（六）危险作业管理制度；
（七）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八）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制度；
（九）安全生产奖励和惩罚制度；
（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制度。
小型、微型企业等规模较小的生产经营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可以制定综合性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从事危险作业或者生产经营场所、设备和设施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单位还应当制定专项管理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七条
	

	04.1.05.006
	
	风险辨识类
	未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
	应按照下列规定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一）根据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制定安全风险辨识程序和方法，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评估；
（二）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进行分类梳理，确定安全风险等级；
（三）从制度、技术、应急等方面，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
（四）建立安全风险公告制度，告知从业人员安全风险基本情况和防范措施。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十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七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九条
	

	04.1.06.007
	
	隐患排查类
	未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并如实记录。
	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定并落实防范和应急措施。
应在每日营业开始前和结束后，对营业区域进行全面安全检查；营业期间每2小时至少进行1次安全巡查。检查和巡查应当做好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九条；《北京市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第十一条、十二条
	

	04.1.07.008
	
	应急救援类
	未按要求编制应急救援预案。
	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结合本单位组织管理体系、生产规模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特点，与相关预案保持衔接，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体现自救互救和先期处置等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七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五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三十条
	

	04.1.07.009
	
	
	编制应急预案前，未进行事故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
	编制应急预案前，应进行事故风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
	

	04.1.07.010
	
	
	未按规定组织应急演练。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应急救援预案应当每半年至少演练1次，并做好记录。
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应急预案演练组织单位应当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五条；《北京市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第二十九条
	

	04.1.08.011
	
	教育培训类
	未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安全教育培训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二）对新招用、换岗、离岗6个月以上的人员，以及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的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三）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人员，不得安排上岗作业。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应少于32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应少于12学时；
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应进行“单位（厂）、部门（车间）、基层（班组）”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岗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应少于24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应少于8学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九条、十二条、十三条、二十一条
	

	04.1.08.012
	
	
	未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或记录档案等不符合要求。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详细、准确记录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二十二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十七条、十八条
	

	04.1.09.013
	
	相关方管理类
	选用未取得相应资质的承包（承租）单位的。
	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对供应单位选用和续用等过程进行管理，对承包（承租）单位选择、服务前准备、作业过程监督、续用等过程进行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04.1.09.014
	
	
	未与承包、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在承包、承租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应与承包、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承租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得在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中要求安全生产责任全部由承包、承租单位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04.1.09.015
	
	
	安全管理协议内容不符合要求。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内容应包括：双方安全生产职责、各自管理的区域范围；作业场所和人员、设备设施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双方有关安全生产的权利和义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应急救援责任等主要内容。
	《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七条
	

	04.1.09.016
	
	
	未对承包、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应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04.1.09.017
	
	
	承包、承租单位进行危险作业的，未督促承包、承租单位进行作业审批，制定作业方案，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
	[bookmark: _GoBack]进行有限空间内作业、动火作业、高处作业、带电作业等，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制定作业方案，按照本单位内部批准权限审批；
（二）落实安全交底，向作业人员详细说明作业内容、主要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等内容；
（三）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管理，确认现场作业条件、作业人员上岗资格、身体状况符合安全作业要求，监督作业人员遵守操作规程，落实安全措施；
（四）配备与现场作业活动相适应的劳动防护用品，以及相应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装备；
（五）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停止作业或者撤出作业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五条
	

	04.2.01.018
	设备设施及物料类
	工艺及生产设备设施类
	健身器材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书。
	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
	

	04.2.01.019
	
	
	健身器材未按其使用功能和特点合理摆放。
	各类全民健身中心的基础健身区（有氧、抗阻、伸展），应根据空间面积和健身人群使用习惯，按照有氧器械、固定训练器械、自由力量器械分区分功能进行合理配置。
	GB/T 34281-2017《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分类配置要求》第6.3.7条
	

	04.2.01.020
	
	
	未在健身器材具有潜在危险位置上标注安全警示标签，或警示标签设置不符合标准规范；或警示标志仅为外文。
	健身器材应在具有潜在危险位置上标注安全警示标签，标签使用的语言应为中文或中英文对照。根据健身器材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性严重程度分为三个等级：危险、警告和小心：
危险：红色背景 + 白色文字；
警告：橙色背景 + 黑色文字；
小心：黄色背景 + 黑色文字。
	GB/T 34289-2017《健身器材和健身场所安全标志和标签》第4.5条、4.6条
	

	04.2.02.021
	
	辅助系统设备设施类
	未设置应急广播系统，有关负责人不会使用应急广播系统。
	应设置能够覆盖全部营业区域的应急广播，并能够使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播放，有关负责人应会使用广播系统。
	《北京市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第三十一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04.2.03.022
	
	用电安全类
	线路裸露，出入配电箱（柜）未采取防止电缆损伤的措施。
	线路接头不得裸露，出入配电箱（柜）应采取防止电缆损伤的措施。
	GB 55024-2022《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第8.7.9条
	

	04.2.03.023
	
	
	配电箱（柜）周边0.3m内有可燃物，箱（柜）体内和下方搁置和堆放可燃物。
	配电箱（柜）体内和周围0.3m范围内不应搁置和堆放可燃物。
	DB11/T 065—2022《电气防火检测技术规范》附录B.2
	

	04.2.03.024
	
	
	配电箱（柜）未标识所控对象的名称，或与实际不符，箱门门锁失效。
	配电箱（柜）应按回路用途标识所控对象的名称，且与实际相符，箱门门锁完好。
	GB 55024-2022《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第8.4.1、8.7.10条
	

	04.2.03.025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设置不符合要求。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安装在户外的电气装置、临时用电的电气设备应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二）安装在潮湿场所的电气设备应选用额定剩余动作电流小于30mA、无延时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GB/T 13955-2017《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第4.4.1、5.8条
	

	04.2.03.026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投入运行后，未每月按动按钮1次，检查其动作特性是否正常，无检查记录。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投入运行后，每月应按动按钮1次，检查其动作特性是否正常，并保存检查记录。
	GB/T 13955-2017《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第7条；GB 55024-2022《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第10.3.1条
	

	04.2.03.027
	
	
	在易撞、易碰、浸水场所等易造成绝缘损坏的危险地方敷设临时低压电气线路，未采取保护措施。
	在易撞、易碰、浸水场所等易造成绝缘损坏的危险地方敷设临时低压电气线路，应采取保护措施。
	GB 26164.1-2010《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第1部分：热力和机械》第3.5.6条、第3.6.5.4条；GB 50194-2014《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第7.1.1条
	

	04.2.03.028
	
	
	潮湿场所未采用防溅型插座。
	在潮湿场所，应采用具有防溅电器附件的插座，安装高度距地不应低于1.5m。
	GB 50055-2011《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第8.0.6条
	

	04.2.03.029
	
	
	移动式插座串接、超负荷、放置在可燃物上使用，属于非国标插座。
	移动式插座不得串接、超负荷、放置在可燃物上使用，不得使用非国标插座。
	DB11/T 065-2022《电气防火检测技术规范》附录B.2
	

	04.3.01.030
	场所环境类
	安全疏散类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无占用、堵塞、封闭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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